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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


投后监管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本编号为2019-MSJH-194-7-1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19年【】月【】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署：

甲      方：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19层

乙      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方现场监管机构）
法定代表人：王鹏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 

丙      方：武汉奥禧悦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俊
住      所：武汉市东西湖区梨花路399号

以上主体单独称为“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就甲方以“中国民生信托-至信770号武汉旧城改造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募集的A类信托资金向丙方进行股权投资所涉投后监管服务事宜，各方已签订编号为2019-MSJH-194-7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投后监管服务协议》）；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各方经友好协商，特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1条 补充内容
（1） 《投后监管服务协议》第2.3.1款（1）项关于信托资金用途的原约定为：
“只有待丙方依法缴纳目标旧改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及其契税、已依法取得目标旧改地块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权证且《武汉市东西湖区鸿运物流项目合作协议》项下约定的、除丙方根据《投资协议》第3.5款约定代广东奥园商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外的剩余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已由广东奥园商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恩施金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完毕并已向甲方提供资金缴纳凭证后，丙方方可申请使用甲方向丙方支付的投资价款；在此之前，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支用甲方已经支付的任何投资价款。”
现各方一致同意变更为：
“丙方应按照《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接受并配合甲方和监管银行对监管账户内投资价款的使用。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丙方方可申请使用甲方支付的投资价款；在此之前，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支用监管账户内任何投资价款。
[bookmark: _GoBack]①丙方已签署完毕目标地块的全部土地成交确认书并依法缴纳目标旧改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及其契税且根据目标旧改地块相关招拍挂文件或土地成交确认书的约定目标旧改地块为净地交付；②《原股东合作协议》第6.3.1款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前提条件均已得到满足；③《原股东合作协议》项下约定的、除丙方根据本协议第3.5款约定代广东奥园商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外的剩余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已由广东奥园商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恩施金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完毕并已向甲方提供资金缴纳凭证后。”

第2条 其他事项
（1） 本补充协议与《投后监管服务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之事项，仍应以《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为准。
（2） 本补充协议项下所涉的相关概念或名词，其解释应以《投后监管服务协议》约定为准。
（3）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如由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则应当提供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书。
（4）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否则未经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任何一方均不得变更、撤销、解除本补充协议。
（5） 本补充协议正本壹式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丙方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_Hlk1762493]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各当事人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任何一方不得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任何理由对本补充协议任何条款提出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编号为2019-MSJH-194-7-1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签字页）

甲方（公章/合同专用章）：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公章/合同专用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丙方（公章/合同专用章）：武汉奥禧悦拓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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